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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

附加救护车车费保险费率规章

一、基准赔付标准

1.基准每次事故免赔额：0 元

2.基准给付比例：100%

二、基准赔付标准对应每人每年基准费率（‰）

保险责任 基准费率

意外救护车费用保险责任 0.57

急性疾病救护车费用保险责任 0.63

注：救护车车费为自费项目，故有基本医疗保险、无基本医疗保险情况下费率相同。

三、参数调整系数

下述各参数调整系数之间为连乘关系。

1.每次事故免赔额调整系数

每次事故免赔额（元） 0 50 100 200

系数 1.00 0.82 0.66 0.50

注：免赔额在两档之间的，采用线性插值的方式计算给付比例调整系数，超出上

表范围参照各档之间系数给予调整。

2.给付比例系数

给付比例 70% 75% 80% 85% 90% 100%

系数 0.70 0.75 0.80 0.85 0.90 1.00

注：给付比例在两档之间的，采用线性插值的方式计算给付比例调整系数，超出

上表范围参照各档之间系数给予调整。

四、费率调整系数

下述各费率调整系数之间为连乘关系，每人每年基准保险费率可依据以下费率调

整系数上下浮动。

1. 费用率系数

费用率 系数

[ 0％，15％) [0.650，0.765)

[15％，25％) [0.765，0.867)

[25％，35％] [0.867，1.000]

2. 第三方渠道风险管理水平系数

第三方渠道风险管理水平 系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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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好（渠道年保险费规模大于 2 亿，对接保险公司

数量大于 10 家，有核保、精算背景人员，有独立

的法律部门，有风险控制措施或工具）

[0.5，1.0]

一般（渠道年保险费规模小于 2 亿，对接保险公司

数量小于 10 家，无核保、精算背景人员，无独立

的法律部门，无风险控制措施或工具）

(1.0，2.0]

注：根据渠道规模、资质、历史经营情况等因素由核保人综合评估后取值。对于

“较好”档系数，渠道满足的标准越多风险越低，给予的下浮越多；对于“一般”

档系数，渠道满足的标准越多风险越高，给予的上浮越多。

3. 经验/预期赔付率系数

经验/预期赔付率 系数

[ 0%,40%） [0.40,0.60）

[40%,65%） [0.60,1.00）

[65%,75%] 1.00

>75% (1.00,2.00］

4．短期费率系数

保险期间(月)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

按年费率%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100

注：保险期间不足一个月的，按一个月计算，保险期间在一个月以上，不足二个

月的，按二个月计算，依此类推。

五、保险费计算公式

每人保险费（一次性支付）= 意外救护车费用保险金额×每人每年基准费率×参

数调整系数×费率调整系数+急性疾病救护车费用保险金额×每人每年基准费率×参

数调整系数×费率调整系数

每人每期保险费（分期支付）= 每人保险费（一次性支付）/总分期期数

当某项责任未投保时，该项责任对应保险费为零。


